臺北市雨農國小108學年度〝雨農吉祥物〞徵圖活動實施計畫
一、活動依據︰
  1.為落實藝術教育，依據教育部於102年2月8日以臺教師(一)字第1020015195C號令訂定發
    布「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  2.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。
二、活動目的：
  1.發揮美勞教育功能、目標與價值。
  2.激發兒童藝術潛能，提昇藝術水準。
  3.加深加廣學生學習，擴展學習效果，促進創作風氣。
  4.結合學校課程願景，設計符合學校特色之吉祥物，提供藝術發表的機會。
三、相關能力指標：
	1-1-3 使用媒體與藝術形式的結合，進行藝術創作活動。
2-1-5 接觸各種自然物、人造物與藝術作品，建立初步的審美經驗。
1-2-1 探索各種媒體、技法與形式，瞭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，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。
1-2-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，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、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感受。 
3-2-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，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。
1-3-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，表現創作的想像力。
1-3-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，選擇適當的媒體、技法，完成有規劃、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。
1-3-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、形式，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。


四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
五、活動對象：全校學生(親子)
六、活動主題：「雨農吉祥物」，請參考本校課程願景進行創作：
  1.學校願景：培育真誠勤樸具競合力之雨農人
  2.課程願景：
    自發-團結共生：提供多元面向的學習情境及主題，引導學生尋找解決的動機
    互動-在地關懷：認同自身成長環境、文化，開拓人與人、人與環境友好互動
    共好-國際移動：以地球村趨勢為主軸，規畫創新活動，邁向共好之目標
  3.核心價值：熱誠、探索、博雅、創新
  4.學生圖像：臉上有笑、心中有愛、腹中有墨、胸中有志
  5.核心素養：建構邏輯與創造自我價值、善於溝通表達能同理善解、開拓視野發展全人化國際
              觀。
  6.學校的相關圖像：例如特色建築、造景、動物、植物…等有形的圖像。
七、作品格式：
  1.學生個人創作或親子合作，限平面設計圖，作品可使用水彩、彩色筆、彩色鉛筆…等任何繪畫
    工具材料來創作，電腦繪圖亦可。
  2.作品規格：繪製在8開（27.4cm×39.4cm）圖畫紙為原則，直式、橫式皆可。
八、交件須知：
  1.將「作品標籤」貼在作品背面右下角，於109年2月14日（五）前交至教務處。
  2.作品於徵圖活動結束後將會歸還。
九、評選及獎勵：
  1.敦聘本校具美勞專長之教師擔任評審，依各年級錄取優選獎數名、佳作獎數名，優選作品再由
    全校師生票選出1~2件製作成〝雨農吉祥物〞。
  2.獲選為優選獎、佳作獎者，由學校製發獎狀予以鼓勵，未入選者將以學校獎卡予以鼓勵。
  3.獲選為〝雨農吉祥物〞創作者同意無償授權雨農國小使用其作品，作品將製作成平面或立體
    各種形式之本校宣傳圖像或吉祥物，本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。
十、經費：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。
十一、本活動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敬會
承辦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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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雨農國小108學年度〝雨農吉祥物〞徵圖活動辦法
一、活動依據︰
  1.為落實藝術教育，依據教育部於102年2月8日以臺教師(一)字第1020015195C號令訂定發
    布「教育部補助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  2.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。
二、活動目的：
  1.發揮美勞教育功能、目標與價值。
  2.激發兒童藝術潛能，提昇藝術水準。
  3.加深加廣學生學習，擴展學習效果，促進創作風氣。
  4.結合學校課程願景，設計符合學校特色之吉祥物，提供藝術發表的機會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
四、活動對象：全校學生(親子)
五、活動主題：「雨農吉祥物」
    請參考本校課程願景進行創作：
  1.學校願景：培育真誠勤樸具競合力之雨農人
  2.課程願景：
    自發-團結共生：提供多元面向的學習情境及主題，引導學生尋找解決的動機
    互動-在地關懷：認同自身成長環境、文化，開拓人與人、人與環境友好互動
    共好-國際移動：以地球村趨勢為主軸，規畫創新活動，邁向共好之目標
  3.核心價值：熱誠、探索、博雅、創新
  4.學生圖像：臉上有笑、心中有愛、腹中有墨、胸中有志
  5.核心素養：建構邏輯與創造自我價值、善於溝通表達能同理善解、開拓視野發展全人化國際
              觀。
  6.學校的相關圖像：例如特色建築、造景、動物、植物…等有形的圖像。
六、作品格式：
  1.學生個人創作或親子合作，限平面設計圖，作品可使用水彩、彩色筆、彩色鉛筆…等任何繪畫
    工具材料來創作，電腦繪圖亦可。
  2.作品規格：繪製在8開（27.4cm×39.4cm）圖畫紙為原則，直式、橫式皆可。
七、交件須知：
  1.將「作品標籤」貼在作品背面右下角，於109年2月14日（五）前交至教務處。
  2.作品於徵圖活動結束後將會歸還。
八、評選及獎勵：
  1.敦聘本校具美勞專長之教師擔任評審，依各年級錄取優選獎數名、佳作獎數名，優選作品再由
    全校教師票選出一件製作成〝雨農吉祥物〞。
  2.獲選為優選獎、佳作獎者，由學校製發獎狀予以鼓勵，未入選者將以學校獎卡予以鼓勵。事宜
    得隨時修正之。
  3.獲選為〝雨農吉祥物〞創作者同意無償授權雨農國小使用其作品，作品將製作成平面或立體
    各種形式之本校宣傳圖像或吉祥物，本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請於109.2.14(五)前交至教務處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〝雨農吉祥物〞徵圖活動  作品標籤
	創作者
	    年   班   號姓名         +家長         (無則免填)

	創作理念說明

	



